
    石灰石采购合同

甲方：
乙方：
第一条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本项建设工程的具体要求，甲乙双方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就 **电厂所需石灰石，供应事宜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二条
2.1 交货地址：
2.2 供货起止时间：年月日至年月日
第三条 供应要求及价格
3.1 数量：（吨）；单价 元/吨（货款部分提供 17%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以下至甲方指定的轮船

上）；货款金额最终以实际结算为准(供应要求 Cao&ge;54%)。
第四条：结算和资金支付条款
4.1 结算方式：现金结算或银行转账。
4.2 约定的结算期限：每月 22日结算，结算日十天之内结清。
4.3 送到电厂，甲方应指定专人在发货单上签字作为收货确认。但签字不视为乙方材料合格，有关材

料质量应按本合同第五条约定办理。
4.4 每月 23日之前，供应双方对上月供应量进行核对，并办理有效签字手续。
第五条 质量标准和验收
5.1 化学成分： 氧化钙（CaO）≧51%
氧化镁（MgO）&lt;2%
酸不溶物含量&lt;4%
5.2 物理性质： 石灰石项目：石子粒径 10-20mm占 20%/t
石子粒径 6-10mm占 80%/t
5.3 外观：石灰石表面干燥，颗粒大小均匀，无油污、泥土等杂物粘附。
石灰石堆中应无杂物混淆。
5.4 乙方所供石灰石必须满足上述质量要求，同时应满足甲方综合利用生
产所需的原料对石灰石品质的需求，以保证甲方产成品的质量，详见附件。
5.5 乙方货到后甲方应组织人员初验，初验合格的，甲方签；初验不合格的，甲方退回乙方，由此引

起的损失由乙方自担；如果对材料验收有特殊要求的，应按此规定办理；甲方初验合格，不意味材料最终完全
合格，甲方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检验和验收，如发现质量不合格或不能满足现场施工要求，甲方应立即
通知乙方更换处理，乙方应立即作出处理。

第六条 甲方的责任义务
6.1 甲方应根据现场施工进度，提前 5天向乙方提供货要求通知，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书面、口头、传

真、电话、电子邮件方式。
第七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7.1 乙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甲方提供相关资料。
7.2 乙方应遵守施工现场有关的规章制度，并负责乙方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第八条 甲乙双方其他约定条款
8.1 在石灰石供应中，如需更改约定的重要技术数据，要求更改的一方必须出具有效的书面凭证，并

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8.2 材料使用后甲方若发现质量问题，应在 48小时内书面通知乙方，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第九条 本合同下乙方的其他工作任务
9.1 配备大型装载机一台，用于脱硫系列石灰石石料加仓、石膏的装车及泥浆的弃物的外运装载。
9.2 本装载机的日常运行维修费用由乙方负责，包含日常加油、维修及备件费用、人工费用等。
9.3 脱硫项目产生的泥浆的清理及外运到甲方指定的地点，泥浆的装运及装载车所需的车辆。
9.4脱硫区域环境的清扫和保持。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 非因质量原因甲方中途退货的，应当承担退货价金 1%的惩罚性违约金，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

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0.2 乙方不能按期交货的，应当承担本批货款总价的 1%的惩罚性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不能

继续履行合同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0.3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的，任何一方均可解除合同，并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条款
11.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
11.2 如仍未解决，依法向甲方企业法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2.1 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12.1 本合同未尽事项，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